佛光大學與○○○
合作意向書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與○○○(以下簡稱乙方)，為增進與促進彼此間產學交流合作，依循友好互惠原則，經雙方同意，特簽訂合作意向書如下：

1、 甲乙雙方同意提供以下合作方案，期限自107年1月11日起至109年12月30日止。雙方同意合作以促進教師與業界之產業及學術交流並擴展教師與學生互享教育成果之機會。

2、 甲乙雙方為進行產學合作，特簽訂本意向書，以為雙方進行具體合作之依據。

3、 甲方推薦○○○(職級)承接○○○合作事項，以協助乙方運動產業研究、人才培訓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4、 展開學生參訪或實習、並作人才培訓交流合作等相關活動。

5、 共同舉辦活動、運動休閒相關訓練營、學術講座計劃之合作。

6、 甲乙雙方合作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利益之分配，應本雙方互惠之原則於合約內訂定之。

7、 本意向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限為三年，若一方欲終止本意向書時，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方式告知另一方，本意向書之終止通知不影響已進行之產學交流合作。

8、 本意向書可經由雙方同意後修訂。

9、 本意向書一式兩份，具同等效力，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佛光大學
代表人：趙涵㨗 校長
聯絡人：
住址：262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乙方：
代表人：
聯絡人：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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